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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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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生产机械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烟花爆竹生产用涉药机械设备的设计与布置、结构与材质、防爆防静电、控制系统、标
志标识、安装使用与维护、配套资料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烟花爆竹生产用涉药机械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11652 烟花爆竹作业安全技术规程

GB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161 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

AQ4115 烟花爆竹防止静电危害技术规范

AQ4132 烟花爆竹用烟火药和生产机械设备安全论证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涉药机械设备 mechanicalequipmentforfireworks
用于加工制作黑火药、烟火药、单基火药、引火线等药物和含药烟花爆竹半成品、成品的机械设备。
注:涉药机械设备分为裸药型、非裸药型。

3.2 
裸药型机械设备 nakedgunpowder/explosivesmachineryequipment
某个部位直接接触裸露黑火药、烟火药、单基火药等药物的机械设备。

3.3 
成套机械设备 completesetofmechanicalequipment
由多台独立机械设备及辅助装置等组成,能完成产品或部件生产的一套机械系统。

3.4 
在线药量 in-processinventory
在产品或部件生产过程中,机械设备各部位(含药物、含药半成品进料间和产品出料间)的药物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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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与布置

4.1 裸药型机械设备(亮珠制作等特殊工艺除外)应采用人药隔离操作或远距离控制的设计。

4.2 严格控制机械设备的在线药量。典型机械设备关键部位的药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爆竹混装药生产线上的混药筒和装药斗合计药量应小于或等于1kg,每小时混装药量应小于

或等于80kg。

b) 组合烟花内筒混装药生产线上的开包药混药筒和装药斗合计药量应小于或等于2kg,每小时

混装开包药药量应小于或等于150kg;各种亮珠药斗的合计药量应小于或等于60kg。

c) 组合烟花组装生产线(装发射药和装内筒)上的发射药药斗药量应小于或等于25kg,每小时装

发射药药量应小于或等于150kg。

d) 双响生产线上的发射药混药筒和装药斗合计药量、爆响药混药筒和装药斗合计药量均应小于

或等于2kg,每小时混装药量分别应小于或等于200kg。

4.3 严格控制机械设备的作业人员,成套机械设备生产线上作业人员应不超过6人。

4.4 机械设备的结构、材质、电气、传动部件的选型,应符合GB5083、GB50058、GB50161的规定。

4.5 机械设备安装场所的各工作间之间,物料传送应采取隔爆、阻火等安全技术措施。

4.6 机械设备安装场所内,应有不小于1.5m宽的通道,满足人员物流畅通、紧急情况疏散的要求。

4.7 机械设备与电气设施应合理布置,控制柜与机械设备应隔离。

4.8 传动轴通过隔墙处的孔洞应采用填料函封堵或采取有同等效果的密封措施。

4.9 混装药部分与化工原材料加料部分应隔间布置,化工原材料加料部分的氧化剂和还原剂加料斗之

间应至少间隔0.5m。

4.10 机械设备的物料输送应采用安全可靠的方式,避免输送过程中物料摩擦、撞击。采用传送带传送

物料符合下列要求。

a) 物料进、出两端应采用直角布置。

b) 传送速度应小于或等于0.2m/s。

c) 传送药饼的,药饼间距应大于或等于0.3m。

d) 传送药物的,应设置定向、防溢出、防挤压装置。

4.11 易产生粉尘的机械设备,应设置防尘或除尘装置。

4.12 手工送(取)料部分应设置防护装置。

4.13 机械设备易脱落零部件(尤其是振动部位)应采取紧固保险措施。

5 结构与材质

5.1 外形结构应平整光滑,避免有易积累药尘的凹槽,用水冲洗后不应积水。

5.2 构造应坚固耐用,在运行过程中应不断裂、不散架。

5.3 焊缝应光滑平整,不应有毛刺、缝隙、凸起、凹槽等缺陷。

5.4 运动部件(如皮带、运动齿轮、传动轴等)应有安全防护装置,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5.5 防护栏杆及钢平台应符合GB4053.3的规定。

5.6 机械设备应采用不易腐蚀的材料,并采取必要的防腐蚀措施。

5.7 裸药型机械设备主体结构(油压机除外)及螺钉、螺母、铆钉应为不锈钢、铝(或铝合金)、铜(或铜合

金)材质。

5.8 裸药型机械设备中混药、盛药器具等关键部件,应整体成型或焊接连接,避免使用螺钉。

5.9 直接接触裸药的运动部件和混药、盛药器具等关键部件,应采用导静电橡胶、导静电塑料、铜(或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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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铝(或铝合金)、不锈钢、碳纤维、木质等材料;直接接触物料的部件材料应选用与物料相容的

材质。

6 防爆防静电

6.1 电气设备、电气线路除符合GB50161的规定外,还需符合下列要求。

a) 药物粉尘场所的电机、仪表、电线、开关、配电箱等电气设施应采用防爆型。

b) 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铠装电缆或穿钢管、防爆挠性软管敷设。

c) 电气线路不应有分支或中间接头,敷设应排列整齐、安装牢固。

d) 电气线路连接处和轴承、万向节等转动部件应采取密封等防爆措施。

e) 电气线路拐弯处应采用防爆接线盒(弯头),分岔处应采用防爆穿线盒(三通)。

6.2 1.1级建(构)筑物电器开关和闸盒应装于外墙安全位置,且选择防水防尘型;插座的选择应满足在

断电后插头才能插入和拔出的要求。

6.3 危险场所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铜芯阻燃绝缘电线或铜芯阻燃电缆,电气线路应设可靠的过负荷

保护。

6.4 机械设备应预留静电接地位置,接地电阻等防静电要求应符合GB50058和AQ4115的规定。

7 控制系统

7.1 控制系统需具有以下功能。

a) 控制室、控制柜、操作现场均应设置紧急停机按钮。

b) 运转不正常或温度异常时应能自动停机并报警。

c) 抗爆间室门的开启应与动力系统的启停进行联锁。

d) 涉裸药危险场所应具有防侵入语音提示和报警功能。

e) 应具备异常情况报警、手动复位功能。

f) 成套机械设备应具备计数功能。

7.2 涉药机械设备应对运行中出现人员入侵、药物超量、物料阻塞、机械故障(如:卡顿、停滞、超速、过
缓)等情形设置安全联锁。

7.3 烘干机械设备应设置温度、风速智能监测及安全联锁装置。当烘房内室温超过65℃或风速大于

1m/s时,设备应自动切断热源,停止送风,并启动声光报警。

7.4 成套机械设备应设置生产全过程安全控制系统和全方位实时视频监控系统。

7.5 视频监控应覆盖机械区域、人员作业区域及其进出口、物料传输通道、控制室。

7.6 使用机器人的区域应设置围栏,同时设置侵入联锁停机功能。

8 标志标识

8.1 机械设备应在主体部分明显部位设置固定铭牌,铭牌至少应包括:设备名称、制造商名称、设备编

号、规格型号、额定功率、设计产能、使用年限、出厂日期、制造商地址和联系电话。

8.2 机械设备易发生危险的部位,应设置安全标志或涂有安全警示色。

8.3 机械设备的静电接地位置应设置醒目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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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装、使用与维护

9.1 与机械设备配套的公用工程应符合GB50161的规定。

9.2 安装调试应由设备生产单位技术人员操作,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应现场监护。

9.3 机械设备应在其设计范围内使用,禁止超负荷生产,禁止擅自对机械设备进行改装和变更。

9.4 设备使用企业应制定定期检查和维保制度,对接地设施、运动部件、易脱落部件、防护装置等关键

部件每月应至少进行一次检测保养,整机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维护保养。

9.5 安装机械设备作业场所应设置维修通道,通道宽度应大于或等于0.7m。

9.6 设备生产单位应明确设备的使用寿命和主要运动部件的更换时间。

9.7 检维修设备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制定针对性安全技术措施;

b) 按企业安全管理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c) 由专业人员按照维护保养规定实施;

d) 检维修前切断该设备的电源,按照GB11652规定清理现场,确保无燃烧和爆炸危险;

e) 检维修中现场悬挂“有人检修,禁止合闸”等警示标志牌;

f) 检维修结束后及时清理修理现场残余物。

10 配套资料

10.1 机械设备制造、使用企业应建立机械设备安全管理档案,包括说明书、图纸、风险辨识、质量合格、
维护保养等资料,各项资料应加盖公章并注明日期。

10.2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的安全管理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资料。

a) 图纸资料。机械结构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总装配图、电气原理图、零(部)件图、安装机

械设备作业场所的建筑结构图等。

b) 关键参数说明。机械设备的结构用途、规格材质、最大生产效率、额定功率及其安装作业场所

各工房定员定量定机、危险等级等。

c) 安全操作规程。正常工况转速、电压、药量等参数控制范围,初始开车、正常开停车、紧急停车、
异常工况处置等的操作步骤。

d) 安全风险分析。人员、工艺、机械、静电、雷电、建筑结构、联锁控制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分析及针

对性防控措施。

e) 试运行材料。试运行的情况介绍、过程记录、总结报告和试运行发现的问题隐患及其整改

情况。

f) 零(部)件清单。关键部件、涉裸药零部件的材质型号、规格尺寸、质量合格证明等。

g) 安全论证材料。符合AQ4132规定的各项材料。

10.3 机械设备使用企业的安全管理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资料。

a) 质量合格证明。机械设备的安全论证意见书、防爆认证、产品合格证、安装要求等。

b) 图纸资料。机械设备的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安装场所的建筑结构图等。

c) 关键参数说明。机械设备的结构用途、规格材质、最大产能、额定功率及其安装作业场所各工

房定员定量定机、危险等级等。

d) 安全操作规程。正常工况转速、电压、药量等参数控制范围,初始开车、正常开停车、紧急停车、
异常工况处置等的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

e) 安全风险分析。人员、工艺、机械、静电、雷电、建筑结构、联锁控制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分析及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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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防控措施。

f) 运行维护资料。运行维护的内容、要求、注意事项,运行维护人员的条件要求、培训证明,正常

操作、日常保养、故障维修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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